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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春保森拉天时精密钨钢制品（厦门）有限公司、温

州市永安盛模具有限公司、任丘华超标准件模具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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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成型精冲用高速工具钢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螺丝成型精冲用高速工具钢的订货内容、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螺丝成型精冲用直径不大于35mm的高速工具钢热轧圆钢及银亮圆钢（以下简称

圆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而成为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223.5 钢铁 酸溶硅和全硅含量的测定 还原型硅钼酸盐分光光度法

GB/T 223.11 钢铁及合金 铬含量的测定 可视滴定或电位滴定法

GB/T 223.13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硫酸亚铁铵滴定法测定钒含量

GB/T 223.26 钢铁及合金 钼含量的测定 硫氰酸盐分光光度法

GB/T 223.43 钢铁及合金 钨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GB/T 223.59 钢铁及合金 磷含量的测定 铋磷钼蓝分光光度法和锑磷钼蓝分光光度法

GB/T 223.63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碘酸钠（钾）光度法测定锰量

GB/T 223.68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碘酸钾滴定法测定硫含量

GB/T 223.69 钢铁及合金 碳含量的测定 管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

GB/ T 224 钢的脱碳层深度测定法

GB/T 226-1991 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检验法

GB/T 230.1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 1部分：试验方法(A、B、C、D、E、F、G、H、K、N、

T标尺)

GB/T 231.1 金属布氏硬度试验方法 第 1部分：试验方法

GB/T 702 热轧钢棒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1299-2014 工模具钢

GB/T 1979 结构钢低倍组织缺陷评级图

GB/T 2101 型钢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GB/T 3207 银亮钢

GB/T 4336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943-2008 高速工具钢

GB/T 14979-1994 钢的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评定方法

GB/T 10561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 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

GB/T 20123 钢铁 总碳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常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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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124 钢铁 氮含量的测定 惰性气体熔融热导法（常规方法）

3 订货内容

按本标准订购的棒材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本标准编号；

b) 产品名称；

c) 牌号；

d) 交货状态；

e) 尺寸；

f) 冶炼方法；

g) 使用加工方法；

h) 订购的数量（重量或支数）；

i) 特殊要求。

4 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4.1 热轧圆钢的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702的有关规定。

4.2 银亮圆钢的直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的规定，其他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3207的规

定。

表 1 银亮圆钢直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直径 允许偏差

1.0~3.0
+0.060

0

＞3.0~6.0
+0.075

0

＞6.0~10.0
+0.090

0

＞10.0~18.0
+0.11

0

＞18.0~30.0
+0.13

0

＞30.0~35.0
+0.16

0

4.3 圆钢一般按实际重量交货。

4.4 经双方协议并在合同中注明，可提供其他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的圆钢。

5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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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牌号和化学成分

5.1.1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钢的牌号及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序

号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P S Cr Mo V W Co

1 W6Mo5Cr4V2 0.83~0.89 0.20~0.45 0.20~0.40 ≤0.030 ≤0.015 3.90~4.40 4.60~5.20 1.75~2.00 5.70~6.20 —

2 W6Mo5Cr4V3 1.15~1.25 0.20~0.45 0.20~0.40 ≤0.030 ≤0.015 3.80~4.40 4.70~5.20 2.70~3.10 6.00~6.50 —

3 W6Mo5Cr4V2Co5 0.88~0.93 0.20~0.45 0.20~0.40 ≤0.030 ≤0.015 3.80~4.40 4.60~5.20 1.70~2.00 5.80~6.40
4.50~

5.00

4 W2Mo9Cr4VCo8 1.05~1.15 0.20~0.45 0.20~0.40 ≤0.030 ≤0.015 3.50~4.20 9.10~9.80 1.00~1.30 1.20~1.80
7.80~

8.50

5.1.2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9943的规定。

5.2 冶炼方法

钢应采用转炉或电炉冶炼，并经真空脱气精炼或其他满足要求的方法精炼，具体冶炼方法应在合同

中注明。

5.3 交货状态

圆钢以退火状态交货。

5.4 交货硬度

交货状态的圆钢硬度值和试样检测淬回火硬度值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交货硬度和检测淬回火硬度

序

号
牌号

交货硬度

（退火态）

HBW

不大于

试样检测淬回火硬度及热处理制度

预热温度

℃

淬火温度

℃

淬火

介质

回火温度

℃

硬度

HRC

不小于

1 W6Mo5Cr4V2 229

800~850

1180~1200

盐浴或高压

气淬
540~560

63

2 W6Mo5Cr4V3 239 1190~1210 65

3 W6Mo5Cr4V2Co5 240 1190~1210 64

4 W2Mo9Cr4VCo8 245 1150~1170 66

5.5 低倍组织

圆钢的低倍组织应按GB/T 1979检验并评级。在圆钢横向酸浸低倍试片上不允许有目视可见的缩孔、

气泡、翻皮、输送、内裂和夹杂；中心疏松、一般疏松、锭型偏析的合格级别应不大于1.0级。

5.6 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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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钢的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应按照GB/T 14979-1994中A2第二评级图检验并评级，其合格级别不大

于3级，且不应有不变形或少变形的共晶碳化物存在。

5.7 大颗粒碳化物

大颗粒碳化物检验方法参照GB/T 9943-2008附录A进行检验，最大颗粒尺寸应符合表4规定。

表 4 大颗粒碳化物尺寸

直径/mm 大颗粒碳化物尺寸≤，μm

＜20 12.5

20~35 15.6

5.8 非金属夹杂物

圆钢应按GB/T 10561中的A法进行评级，所有样品非金属夹杂物级别的平均值应符合表5规定。

表 5 非金属夹杂物

A B C D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1.0 1.0 1.5 1.5 1.0 1.0 1.5 1.0

5.9 脱碳层

5.9.1 热轧圆钢的一边总脱碳层（铁素体＋过渡层）深度应不大于 0.40mm＋1.1％D(D为圆钢的直径)。

5.9.2 银亮圆钢表面不允许有脱碳层。

5.10 表面质量

5.10.1 供压力加工用的圆钢，表面不允许有目视可见的裂纹、折叠、结疤和夹杂。如有上述缺陷必须

清除，清除深度从圆钢实际尺寸算起应不大于公差之半，清除宽度不小于深度的 5倍，深度在公差之半

范围内的其他轻微表面缺陷可不清除。

5.10.2 供切削加工用的圆钢，表面允许有从圆钢公称尺寸算起深度不大于公差之半的局部缺陷，但缺

陷深度应不使圆钢小于允许的最小尺寸。

5.10.3 热轧圆钢表面允许有从公称尺寸算起深度不大于公差之半的局部缺陷存在，但应保证圆钢的最

小尺寸。

5.10.4 银亮圆钢表面质量应符合 GB/T 3207的规定。

5.11 特殊要求

根据需方要求，可增加奥氏体晶粒度、抗弯性能、冲击韧性以及其他检验项目，其试验方法、试验

数量、评级标准及合格级别由供需双方协议并在合同中注明。

6 试验方法

6.1 钢的化学成分试验方法应按 GB/T 223.5、GB/T 223.11、GB/T 223.13、GB/T 223.26、GB/T 223.43、

GB/T 223.59、GB/T 223.63、GB/T 223.68、GB/T 223.69、GB/T 4336、GB/T 20123、GB/T 20124或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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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规定进行，但仲裁时应按 GB/T 223.5、GB/T 223.11、GB/T 223.13、GB/T 223.26、GB/T 223.43、

GB/T 223.59、GB/T 223.63、GB/T 223.68、GB/T 223.69的规定进行。

6.2 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6规定。

表 6 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及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1 化学成分 1/炉 GB/T 20066 见 6.1

2 脱碳层 3/批 不同支圆钢 GB/T 224

3 退火硬度 3/批 不同支圆钢 GB/T 231.1

4 淬回火硬度 2/批 不同支圆钢 GB/T 230.1

5 低倍组织 2/批 相当于钢锭头部不同支圆钢或钢坯 GB/T 226、GB/T 1979

6 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 2/批 不同支圆钢 GB/T 14979-1994

7 大颗粒碳化物 2/批 不同支圆钢 GB/T 9943-2008

8 非金属夹杂物 2/批 不同支圆钢 GB/T 10561

9 尺寸 逐支 整支圆钢 卡尺、千分尺

10 表面质量 逐支 整支圆钢 目视

7 检验规则

7.1 检查和验收

圆钢的检查和验收由供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需方有权对本标准或合同中所规定的任一检验项

目进行检查和验收。

7.2 组批规则

圆钢应成批验收。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加工方法、同一交货状态、同一规格和同一热

处理炉次的圆钢组成。

7.3 复验和判定规则

圆钢的复验与判定应符合 GB/T 17505的规定。

7.4 数值修约

数值判定采用修约值比较法，数值修约按 GB/T 8170规定执行。

8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8.1 热轧圆钢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 GB/T 210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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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银亮圆钢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 GB/T 3207的规定。


